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78號

原      告  張凰均  

被      告  張定掌  

訴訟代理人  張鳳秋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原告新臺幣(下同)23,64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自民國113年7月12日起至民國113年10月15日止，按

月給付394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1,000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0，其餘由原告負擔。

並確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的訴訟費用額為600元，及應於判決

確定的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的利息。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的祖父張份於民國100年2月4日死亡，遺留門牌號碼嘉

義縣○○鄉○○村00號的加強磚造房屋（下稱本件房屋）。

張份的繼承人協議由原告的父親張清福及被告繼承本件房

屋，應有部分均為1/2。之後張清福與被告於同年3月8日以

買賣為原因，各自將本件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給原告與被告之

子張建華。

㈡、原告為本件房屋的所有權人之一，但被告排除原告使用本件

房屋，長期占用本件房屋，因此，依照民法第179條、第184

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相當

於租金的不當得利等語。

㈢、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9,72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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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的次月起至言詞辯論終結

當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62元。

二、被告答辯：　　

㈠、本件房屋的地價稅、房屋稅及水電都是由被告繳納，依據民

法768條規定，被告已取得所有權。

㈡、依照民法第1148條之1規定，本件房屋視為遺產。原告於103

年2月1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拋棄對其父張清福繼承權，

故原告並沒有繼承本件房屋。

㈢、原告的父親張清福曾表示，因為被告照顧被繼承人張份，本

件房屋要留給被告使用。

㈣、被告沒有阻擋原告進入本件房屋等語。

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為本件房屋的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原告的祖父張份於100年2月4日死亡，遺有本件房屋。張份

的繼承人協議由原告父親張清福及被告繼承本件房屋，應有

部分均為1/2。之後張清福與被告於同年3月8日以買賣為原

因，各自將本件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給原告與訴外人即被告之

子張建華，應有部分各1/2等情，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113年

6月17日嘉縣財稅房字第1130115182號函暨函附稅籍沿革、1

13年9月2日嘉縣財稅房字第1130122645號函暨函附房屋納稅

義務人名義變更申請資料及契稅申報資料附卷可查(見本院

卷第51頁、第55頁、第99至197頁)，且為雙方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262頁)。

　⒉按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

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民法第1148條之1有明文規

定。

　⒊原告之父張清福在103年1月9日死亡，原告曾通知被告願拋

棄繼承，有存證信函可證(見本院卷第219頁)，兩造均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263頁)。但原告是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本件房

屋，且取得時間是在100年3月8日，顯見原告並非是在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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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死亡前兩年內受贈財產(本件房屋)。被告抗辯，依照民法

第1148條之1規定，本件房屋視為遺產，原告已拋棄繼承等

語，顯有誤會，自不可採。

㈡、被告未證明就本件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合法占有權源：

　⒈民法第768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

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所有權。」，是針對動產部分為規

定，本件房屋為不動產，自無本條之適用。被告抗辯其繳納

房屋稅、水電費等，依照民法第768條規定，已取得所有

權，亦有誤會，其以此抗辯占有本件房屋是有法律上之原因

等語，亦不可採。

　⒉被告另抗辯曾與張清福達成協議，本件房屋由被告使用等

語，但原告否認，被告亦表示無證據證明此事(見本院卷第2

63頁)，就難為被告有利的認定。

㈢、原告可以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有明文規定。而無權占用他人房屋

者，依社會通常之概念，可能享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

所有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之損害，房屋所有權人得請求占用

人返還該利益。

  ⒉被告不爭執已居住本件房屋長達35年以上，且房屋現由被告

使用(見本院卷第27頁、第64頁、第262頁)。被告無權占有

本件房屋全部，已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利益，並使原告無法依其應有部分使用收益上開房屋，致

受有損害，所以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就有依據。

  ⒊審酌本件房屋構造為加強磚造，是從79年間起課房屋稅，僅

供居住使用，未作為商業利用，及本件房屋所在位置，附近

多為住家，工商業活動不繁榮等情，有卷附房屋照片、goog

le地圖可佐(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第267頁)，且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頁)。本院斟酌該房屋所在、工商業

繁榮之程度、占用人利用房屋之經濟價值與所受利益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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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以房屋價值年息百分之6計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應

屬適當。

  ⒋本件房屋現值為78,800元，原告應有部分為1/2，據此核算

原告所得主張按月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9

4元(計算式如附表一)。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回溯5年即

108年6月1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占用房屋不當得利23,64

0元(計算式如附表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隔月起至本件

言詞辯論終結日止，按月給付394元，就有依據，超過上開

範圍的請求，就無根據。

四、結論，原告依照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⑴23,64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隔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隔月即113年7月12日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日即113年10月1

0月15日止，按月給付394元，為有理由，應該准許，超過上

開範圍的請求，就沒有依據，應該駁回。至於原告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是否有理，

即毋庸審究，一併敘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是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條第1項訴

訟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的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

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審核後對於判決的結果不生影響，不逐一論

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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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計算式：7萬8,800元×6%÷12月=394元。

附表二：

計算式：394元×12月×5年＝23,6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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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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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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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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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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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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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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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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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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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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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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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78號
原      告  張凰均  
被      告  張定掌  
訴訟代理人  張鳳秋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原告新臺幣(下同)23,64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自民國113年7月12日起至民國113年10月15日止，按月給付394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1,000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0，其餘由原告負擔。並確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的訴訟費用額為600元，及應於判決確定的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的利息。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的祖父張份於民國100年2月4日死亡，遺留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00號的加強磚造房屋（下稱本件房屋）。張份的繼承人協議由原告的父親張清福及被告繼承本件房屋，應有部分均為1/2。之後張清福與被告於同年3月8日以買賣為原因，各自將本件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給原告與被告之子張建華。
㈡、原告為本件房屋的所有權人之一，但被告排除原告使用本件房屋，長期占用本件房屋，因此，依照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等語。
㈢、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9,7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的利息。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的次月起至言詞辯論終結當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62元。
二、被告答辯：　　
㈠、本件房屋的地價稅、房屋稅及水電都是由被告繳納，依據民法768條規定，被告已取得所有權。
㈡、依照民法第1148條之1規定，本件房屋視為遺產。原告於103年2月1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拋棄對其父張清福繼承權，故原告並沒有繼承本件房屋。
㈢、原告的父親張清福曾表示，因為被告照顧被繼承人張份，本件房屋要留給被告使用。
㈣、被告沒有阻擋原告進入本件房屋等語。
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為本件房屋的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原告的祖父張份於100年2月4日死亡，遺有本件房屋。張份的繼承人協議由原告父親張清福及被告繼承本件房屋，應有部分均為1/2。之後張清福與被告於同年3月8日以買賣為原因，各自將本件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給原告與訴外人即被告之子張建華，應有部分各1/2等情，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113年6月17日嘉縣財稅房字第1130115182號函暨函附稅籍沿革、113年9月2日嘉縣財稅房字第1130122645號函暨函附房屋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申請資料及契稅申報資料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1頁、第55頁、第99至197頁)，且為雙方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2頁)。
　⒉按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民法第1148條之1有明文規定。
　⒊原告之父張清福在103年1月9日死亡，原告曾通知被告願拋棄繼承，有存證信函可證(見本院卷第219頁)，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頁)。但原告是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本件房屋，且取得時間是在100年3月8日，顯見原告並非是在張清福死亡前兩年內受贈財產(本件房屋)。被告抗辯，依照民法第1148條之1規定，本件房屋視為遺產，原告已拋棄繼承等語，顯有誤會，自不可採。
㈡、被告未證明就本件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合法占有權源：
　⒈民法第768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所有權。」，是針對動產部分為規定，本件房屋為不動產，自無本條之適用。被告抗辯其繳納房屋稅、水電費等，依照民法第768條規定，已取得所有權，亦有誤會，其以此抗辯占有本件房屋是有法律上之原因等語，亦不可採。
　⒉被告另抗辯曾與張清福達成協議，本件房屋由被告使用等語，但原告否認，被告亦表示無證據證明此事(見本院卷第263頁)，就難為被告有利的認定。
㈢、原告可以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有明文規定。而無權占用他人房屋者，依社會通常之概念，可能享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所有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之損害，房屋所有權人得請求占用人返還該利益。
  ⒉被告不爭執已居住本件房屋長達35年以上，且房屋現由被告使用(見本院卷第27頁、第64頁、第262頁)。被告無權占有本件房屋全部，已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並使原告無法依其應有部分使用收益上開房屋，致受有損害，所以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有依據。
  ⒊審酌本件房屋構造為加強磚造，是從79年間起課房屋稅，僅供居住使用，未作為商業利用，及本件房屋所在位置，附近多為住家，工商業活動不繁榮等情，有卷附房屋照片、google地圖可佐(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第26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頁)。本院斟酌該房屋所在、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用人利用房屋之經濟價值與所受利益等情，認為以房屋價值年息百分之6計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
  ⒋本件房屋現值為78,800元，原告應有部分為1/2，據此核算原告所得主張按月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94元(計算式如附表一)。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回溯5年即108年6月1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占用房屋不當得利23,640元(計算式如附表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隔月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日止，按月給付394元，就有依據，超過上開範圍的請求，就無根據。
四、結論，原告依照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⑴23,6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隔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隔月即113年7月12日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日即113年10月10月15日止，按月給付394元，為有理由，應該准許，超過上開範圍的請求，就沒有依據，應該駁回。至於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是否有理，即毋庸審究，一併敘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是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條第1項訴訟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的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審核後對於判決的結果不生影響，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計算式：7萬8,800元×6%÷12月=394元。
附表二：
計算式：394元×12月×5年＝23,64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78號
原      告  張凰均  
被      告  張定掌  
訴訟代理人  張鳳秋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原告新臺幣(下同)23,64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2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自民國113年7月12日起至民國113年10月15日止，按
    月給付394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1,000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0，其餘由原告負擔。
    並確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的訴訟費用額為600元，及應於判決
    確定的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的利息。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的祖父張份於民國100年2月4日死亡，遺留門牌號碼嘉義
    縣○○鄉○○村00號的加強磚造房屋（下稱本件房屋）。張份的
    繼承人協議由原告的父親張清福及被告繼承本件房屋，應有
    部分均為1/2。之後張清福與被告於同年3月8日以買賣為原
    因，各自將本件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給原告與被告之子張建華
    。
㈡、原告為本件房屋的所有權人之一，但被告排除原告使用本件
    房屋，長期占用本件房屋，因此，依照民法第179條、第184
    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相當
    於租金的不當得利等語。
㈢、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9,72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的利
    息。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的次月起至言詞辯論終結當
    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62元。
二、被告答辯：　　
㈠、本件房屋的地價稅、房屋稅及水電都是由被告繳納，依據民
    法768條規定，被告已取得所有權。
㈡、依照民法第1148條之1規定，本件房屋視為遺產。原告於103
    年2月1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拋棄對其父張清福繼承權，
    故原告並沒有繼承本件房屋。
㈢、原告的父親張清福曾表示，因為被告照顧被繼承人張份，本
    件房屋要留給被告使用。
㈣、被告沒有阻擋原告進入本件房屋等語。
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為本件房屋的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原告的祖父張份於100年2月4日死亡，遺有本件房屋。張份的
    繼承人協議由原告父親張清福及被告繼承本件房屋，應有部
    分均為1/2。之後張清福與被告於同年3月8日以買賣為原因
    ，各自將本件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給原告與訴外人即被告之子
    張建華，應有部分各1/2等情，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113年6
    月17日嘉縣財稅房字第1130115182號函暨函附稅籍沿革、11
    3年9月2日嘉縣財稅房字第1130122645號函暨函附房屋納稅
    義務人名義變更申請資料及契稅申報資料附卷可查(見本院
    卷第51頁、第55頁、第99至197頁)，且為雙方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262頁)。
　⒉按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
    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民法第1148條之1有明文規定
    。
　⒊原告之父張清福在103年1月9日死亡，原告曾通知被告願拋棄
    繼承，有存證信函可證(見本院卷第219頁)，兩造均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263頁)。但原告是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本件房屋，
    且取得時間是在100年3月8日，顯見原告並非是在張清福死
    亡前兩年內受贈財產(本件房屋)。被告抗辯，依照民法第11
    48條之1規定，本件房屋視為遺產，原告已拋棄繼承等語，
    顯有誤會，自不可採。
㈡、被告未證明就本件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合法占有權源：
　⒈民法第768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
    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所有權。」，是針對動產部分為規定
    ，本件房屋為不動產，自無本條之適用。被告抗辯其繳納房
    屋稅、水電費等，依照民法第768條規定，已取得所有權，
    亦有誤會，其以此抗辯占有本件房屋是有法律上之原因等語
    ，亦不可採。
　⒉被告另抗辯曾與張清福達成協議，本件房屋由被告使用等語
    ，但原告否認，被告亦表示無證據證明此事(見本院卷第263
    頁)，就難為被告有利的認定。
㈢、原告可以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
    ；民法第179條前段有明文規定。而無權占用他人房屋者，
    依社會通常之概念，可能享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所有
    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之損害，房屋所有權人得請求占用人返
    還該利益。
  ⒉被告不爭執已居住本件房屋長達35年以上，且房屋現由被告
    使用(見本院卷第27頁、第64頁、第262頁)。被告無權占有
    本件房屋全部，已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利益，並使原告無法依其應有部分使用收益上開房屋，致
    受有損害，所以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就有依據。
  ⒊審酌本件房屋構造為加強磚造，是從79年間起課房屋稅，僅
    供居住使用，未作為商業利用，及本件房屋所在位置，附近
    多為住家，工商業活動不繁榮等情，有卷附房屋照片、goog
    le地圖可佐(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第267頁)，且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頁)。本院斟酌該房屋所在、工商業
    繁榮之程度、占用人利用房屋之經濟價值與所受利益等情，
    認為以房屋價值年息百分之6計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應
    屬適當。
  ⒋本件房屋現值為78,800元，原告應有部分為1/2，據此核算原
    告所得主張按月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94
    元(計算式如附表一)。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回溯5年即1
    08年6月1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占用房屋不當得利23,640
    元(計算式如附表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隔月起至本件言
    詞辯論終結日止，按月給付394元，就有依據，超過上開範
    圍的請求，就無根據。
四、結論，原告依照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⑴23,64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隔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隔月
    即113年7月12日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日即113年10月10月1
    5日止，按月給付394元，為有理由，應該准許，超過上開範
    圍的請求，就沒有依據，應該駁回。至於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是否有理，即毋
    庸審究，一併敘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是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條第1項訴
    訟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的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
    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審核後對於判決的結果不生影響，不逐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計算式：7萬8,800元×6%÷12月=394元。
附表二：
計算式：394元×12月×5年＝23,64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朴小字第78號
原      告  張凰均  
被      告  張定掌  
訴訟代理人  張鳳秋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原告新臺幣(下同)23,640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自民國113年7月12日起至民國113年10月15日止，按月給付394元。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1,000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0，其餘由原告負擔。並確定被告應給付原告的訴訟費用額為600元，及應於判決確定的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照年息百分之5計算的利息。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可以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的祖父張份於民國100年2月4日死亡，遺留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00號的加強磚造房屋（下稱本件房屋）。張份的繼承人協議由原告的父親張清福及被告繼承本件房屋，應有部分均為1/2。之後張清福與被告於同年3月8日以買賣為原因，各自將本件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給原告與被告之子張建華。
㈡、原告為本件房屋的所有權人之一，但被告排除原告使用本件房屋，長期占用本件房屋，因此，依照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等語。
㈢、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9,7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的利息。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的次月起至言詞辯論終結當日止，按月給付原告662元。
二、被告答辯：　　
㈠、本件房屋的地價稅、房屋稅及水電都是由被告繳納，依據民法768條規定，被告已取得所有權。
㈡、依照民法第1148條之1規定，本件房屋視為遺產。原告於103年2月1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拋棄對其父張清福繼承權，故原告並沒有繼承本件房屋。
㈢、原告的父親張清福曾表示，因為被告照顧被繼承人張份，本件房屋要留給被告使用。
㈣、被告沒有阻擋原告進入本件房屋等語。
㈤、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的判斷：　　
㈠、原告為本件房屋的事實上處分權人：
　⒈原告的祖父張份於100年2月4日死亡，遺有本件房屋。張份的繼承人協議由原告父親張清福及被告繼承本件房屋，應有部分均為1/2。之後張清福與被告於同年3月8日以買賣為原因，各自將本件房屋應有部分移轉給原告與訴外人即被告之子張建華，應有部分各1/2等情，有嘉義縣財政稅務局113年6月17日嘉縣財稅房字第1130115182號函暨函附稅籍沿革、113年9月2日嘉縣財稅房字第1130122645號函暨函附房屋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申請資料及契稅申報資料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1頁、第55頁、第99至197頁)，且為雙方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2頁)。
　⒉按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民法第1148條之1有明文規定。
　⒊原告之父張清福在103年1月9日死亡，原告曾通知被告願拋棄繼承，有存證信函可證(見本院卷第219頁)，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頁)。但原告是以買賣為原因取得本件房屋，且取得時間是在100年3月8日，顯見原告並非是在張清福死亡前兩年內受贈財產(本件房屋)。被告抗辯，依照民法第1148條之1規定，本件房屋視為遺產，原告已拋棄繼承等語，顯有誤會，自不可採。
㈡、被告未證明就本件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或合法占有權源：
　⒈民法第768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之動產者，取得所有權。」，是針對動產部分為規定，本件房屋為不動產，自無本條之適用。被告抗辯其繳納房屋稅、水電費等，依照民法第768條規定，已取得所有權，亦有誤會，其以此抗辯占有本件房屋是有法律上之原因等語，亦不可採。
　⒉被告另抗辯曾與張清福達成協議，本件房屋由被告使用等語，但原告否認，被告亦表示無證據證明此事(見本院卷第263頁)，就難為被告有利的認定。
㈢、原告可以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不當得利：
　⒈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有明文規定。而無權占用他人房屋者，依社會通常之概念，可能享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並致所有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之損害，房屋所有權人得請求占用人返還該利益。
  ⒉被告不爭執已居住本件房屋長達35年以上，且房屋現由被告使用(見本院卷第27頁、第64頁、第262頁)。被告無權占有本件房屋全部，已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利益，並使原告無法依其應有部分使用收益上開房屋，致受有損害，所以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就有依據。
  ⒊審酌本件房屋構造為加強磚造，是從79年間起課房屋稅，僅供居住使用，未作為商業利用，及本件房屋所在位置，附近多為住家，工商業活動不繁榮等情，有卷附房屋照片、google地圖可佐(見本院卷第73至74頁、第26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3頁)。本院斟酌該房屋所在、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用人利用房屋之經濟價值與所受利益等情，認為以房屋價值年息百分之6計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適當。
  ⒋本件房屋現值為78,800元，原告應有部分為1/2，據此核算原告所得主張按月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394元(計算式如附表一)。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起訴回溯5年即108年6月1日起至113年5月31日止，占用房屋不當得利23,640元(計算式如附表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隔月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日止，按月給付394元，就有依據，超過上開範圍的請求，就無根據。
四、結論，原告依照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⑴23,6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隔日即113年6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⑵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隔月即113年7月12日起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日即113年10月10月15日止，按月給付394元，為有理由，應該准許，超過上開範圍的請求，就沒有依據，應該駁回。至於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是否有理，即毋庸審究，一併敘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是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條第1項訴訟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的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審核後對於判決的結果不生影響，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吳芙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柑杏

附表一：
計算式：7萬8,800元×6%÷12月=394元。
附表二：
計算式：394元×12月×5年＝23,640元。


